
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
經驗傳承研討會

學務處身心健康促進組

115年1月21日
報告人：朱世廷組長(小朱)



業務內容 新店健促組 宜蘭學務組

業務統籌 朱世廷組長(分機5322) 劉靜怡組長(分機7313)

諮商中心：諮商輔導
(含導師輔導紀錄、導
師輔導知能精進)

• 鄭棨中諮商心理師
(分機5336)

• 游千慧諮商心理師
(分機5334)

• 張淑淳諮商心理師
(分機5337)

• 陳淑蓮兼任諮商心理師
• 劉祐廷實習諮商心理師

• 黃禎慧諮商心理師
(分機7534)

• 王瀅捷兼任諮商心理師
(分機7535)

• 實習諮商心理師

資源教室：特殊教育
學生服務及資源轉介

• 趙佳珍輔導員(分機5333)
• 汪美鳳輔導員(分機5332)
• 吳芳諭輔導員(分機5340)

• 宜蘭輔導員待聘

健康中心：衛生保健
(含整潔品德活動、簡
易傷病處理、健康檢
查、學生平安保險及
實習保險) 、餐廳衛生

• 黃虹瑋護理師(分機5321)
• 蔡宜恬護理師(分機5325)

• 陳嘉惠護理師(分機7532)

導師業務 游千慧諮商心理師(分機5334)

身心健康促進組成員

生命教育 王玉華老師(分機6525)



諮商
輔導



心理師業務職掌

■ 鄭棨中心理師

主責新店校區護理科一至四年級學生心理諮商與協助及
個案管理。

執行業務：

一、懷孕個案追蹤及通報。

二、規劃與辦理團體輔導活動。

三、規劃與帶領班級輔導活動。

四、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。

五、新生高關懷普測篩檢及高關懷學生追蹤。

六、臨時交辦事項。



心理師業務職掌

■ 游千慧心理師

主責新店校區護理科五年級(含延修生)學生心理諮商
與協助及個案管理。

執行業務：

一、負責護理科休退轉復會辦人數窗口。

二、負責導師業務。

三、負責健促計畫撰寫與草擬經費及核銷。

四、負責北二區輔諮計畫。

五、彙整校務基本資料庫表7-2

六、精神科醫生駐校安排與核銷。

七、臨時交辦事項。



心理師業務職掌

■ 張淑淳心理師

主責新店校區幼保科、口照科、妝管科學生心理諮商
與協助及個案管理。

執行業務：

一、辦理義務輔導老師工作。

二、特殊個案追蹤及通報。

三、規劃與帶領班級輔導活動。

四、召開學生輔導委員會。

五、基本資料庫諮商輔導相關資料填報窗口。

六、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。

七、臨時交辦事項。



導師業務窗口

■ 游千慧心理師

一、辦理兩校區導師業務(含各項會議召開、導師評量及導師相
關活動辦理)。

二、美學教育活動及其他外部計畫活動。



特殊個案申請及
學生申訴業務受理窗口

■ 新店校區朱世廷組長/宜蘭校區劉靜怡組長

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並影響正常學習需特殊協助者，得申
請提報為特殊個案：

 遭遇重大車禍/罹患慢性疾病/發生精神疾病經專科醫師診
斷證明，認定需要長期治療或休養者。

 懷孕、家暴、性侵、自傷自殺等其它偶發事件，導致學生
無法安心就學，經專科醫師、導師及科主任認定需要特殊
輔導者。

上述之診斷證明書須為地區醫院(含)以上之專科醫師開立。



請導師適時填寫「特殊個案通報表」



 服務時段：3/05、3/19、4/2、4/16、4/30、

5/14、6/4，每次3小時(週四下午14:00-

17:00)。

 服務地點：學務處健促組諮商中心團輔室。

 駐校醫師：耕莘醫院精神科林明雄醫師。

精神科醫師



 導師填寫輔導紀錄、導師追蹤關懷名單(每月5

日回報)或轉介單，以利後端管理、統計，即

時掌握校內輔導動態。

 學生可進行線上諮商預約。

 導師評量成績，可查詢自己評量分數。

 師生填寫導生週紀錄(每學期至少14次)，科主

任及學務主任審核。

 義輔老師輔導紀錄。

諮商輔導系統功能



諮商輔導系統
■ 路徑：首頁教職員教師支援諮商輔導平台



導師輔導紀錄

■ 請上「諮商輔導系統」填報

■ 請於第18週學期結束後兩週內填寫完畢，
屆時系統將關閉。

■ 輔導學生，了解其學校及家庭狀況，並
做成紀錄。

■ 請注意！每位學生皆須有紀錄！以利發
生重大事件或更換導師時查詢。



導師追蹤關懷名單

■ 請上「諮商輔導系統」填報

■ 每月月底系統將提醒導師繳交「導師追蹤關懷
名單」

-學生有特殊狀況才需填寫，若無，則其輔導

記錄請至「導師輔導紀錄」填寫

-無論當月有無關懷名單，皆須回報

-此名單不代表轉介，若學生須諮商，請於系統
上至「師長轉介」填寫轉介單



個案轉介流程

第一步

導師與學生溝

通轉介原由，

並徵得學生同

意。

第二步

線上填寫轉介

單，並來電聯

繫本組心理師

說明學生狀況。

第三步

與心理師確認

預約諮商晤談

時間。

★口訣:一問二聽三轉介

請參閱：導師轉介流程說明



社政通報1
(法律上規範教育人員之社政通報責任)

■ 性侵害：不論幾歲，一旦知悉有疑似性侵害事件，就需要做社

政通報

■ 性騷擾、性霸凌：未滿18歲要做社政通報

■ 懷孕：(一旦是非合意性行為，就請通報性侵害)

-未滿16歲，不論是合意或非合意性行為，依據刑法227條皆

屬「妨害性自主罪(即性侵害)」，一旦知悉疑似就要通報

-滿16歲，合意性行為，不用做社政通報

■ 家暴：不論幾歲，皆需要做社政通報(肢體、精神、言語暴力，

皆屬家暴範疇)

■ 吸毒：未滿18歲要做社政通報

■ 自傷/自殺：有企圖或行為出現時，責任通報為24小時



社政通報2 
(法律上規範教育人員之社政通報責任)

■ 遇到學生有上述狀況，請立即與校安中心聯繫並知

會健促組長及所屬年級心理師，因本校是共用24小

時(知悉時起算，本校24小時內應完成社政通報)，

且通報時須載明事件情況，請知悉者提供相關資訊，

以利本校在時限內完成通報，以符合法令規範。

■ 18歲以下的同學，因家中各項因素，以致影響同學

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醫等照顧功能，也可做社政通

報(脆弱家庭服務事件)，無時間上之限制。



學生懷孕事件處理
■ 學生若有懷孕、流產現象(包含成年正常懷孕)，皆請填

寫

 「懷孕個案通報單」知悉後須立即交至諮商輔導。

 「學生懷孕輔導紀錄表」

 「個案轉介單」

 校園資源說明暨通知書

■ 班上若有哺育三歲以下幼童之學生，請導師多加關切，

評估是否需要各方面之協助。

■ 無論學生成年與否，有懷孕現象，心理師會主動關切學

生，煩請導師告知學生將知會健促組心理師。

請參閱：導師於學生校園危機事件處理事項及流程說明



導師專區
學校首頁/行政單位/學生事務處/身心健康促進組



請善用諮商輔導資源

■ 依照《學生輔導法》規定，大專校院輔導人力與
學生配置為1比900(教育部114年新修訂)。目前本
校生師比符合教育部規定。

■ 因校內輔導人力有限，請導師審慎評估學生身心
狀態是否有必要轉介諮商輔導；學生學業或操行
成績表現不佳，請導師先瞭解學生是何原因造成
成績不佳(譬如:打工晚睡晚起、通勤時間過長、家
庭因素、人際關係、交友問題……等)，再請導師
適時轉介諮商輔導。



身心不適假輔導機制

■ 累積一天導師權責。

■ 累積二天啟動導師關懷。

■ 累積三天返校後，需出示醫療相關證明或視情形
轉介諮商心理師。



生命教育





資源
教室



資源教室宣導事項1

主要服務對象：經教育部鑑定及就學
輔導會審議判定，領有鑑輔會證明之
特殊教育學生。若您發現導師班或任
課班中可能有需要特殊教育服務之學
生，請與資源教室聯繫或諮詢，以便
輔導員後續評估學生及家長實際需求。

■ ISP會議：資教輔導員會通知導師期初
與期末開會，屆時請導師配合出席，
並請導師於學期末繳交特教生輔導紀
錄予資源教室。



資源教室宣導事項2

 在輔導特殊教育學生時，如果覺得學生有課
業輔導需求或是同儕助理申請等服務需要，
可以鼓勵特教學生盡早提出申請，相關申請
疑問師生也可於ISP會議中提出討論。

 資源教室活動多元，另包括針對全校師生的
無障礙推廣活動、特教知能講座等，請參考
資源教室網站。並請鼓勵特教學生多參與活
動，提升人際互動技巧、生活適應與學習方
法等成長。



健康
中心



健康中心概況

■ 健康中心(C102-1)負責一般傷病處理及整
潔品德活動。

■ 成員:

黃虹瑋護理師

學生傷病關懷、學生平安保險、教職員生
健檢。

蔡宜恬護理師

整潔品德活動、督導校園整潔維護、稽查
校園餐廳衛生。



114-2學期打掃時間 (同上學期規定)

■ 低年級打掃時間

①週一～週四：中午12：00～12：20進行倒垃圾維護工作，下午16：
50〜17：10進行打掃工作。

②週五：中午12：00～12：20進行倒垃圾維護工作，下午14：50～15：
10進行打掃工作。

■ 高年級打掃時間

週一〜週五：中午12：00〜12：20完成打掃工作

■ 公共垃圾桶、資源回收室、廁所打掃：由總務處委外廠商之清潔人員負
責打掃。

■ 每月整潔成績最佳的班級，由護理師通告給導師，請導師自行從校務行
政系統敘獎(嘉獎乙次)。

請班上服務股長及環保股長隨時留意群組訊息公告！



學生體檢報告

■ 新生、轉學生之體檢報告補件規範

1. 可接受入學前3個月內之報告

2. 項目需依學生體檢項目完整提供

3. 入學後1個月內繳交

■ 逾時未交之輔導

護理師將通知導師，請導師輔導及連絡家長。



傷病作業宣導

 學生身體不適留觀休息，若留觀期間有課程者，
請辦理線上請假流程。

 各班同學如有需外出看就醫者，需在導師及家
長同意下才可外出；如同學行動上可自理，則
無需衛生股長(或代理人)陪同外出(緊急狀況除
外)。

 若非其他因素或家長要求，請同學返校就學期
間都隨身攜帶健保卡，以便就醫。

 12:00-13:00 為休息時間，非緊急傷病建議同
學利用下課時間到健康中心。



學生傷病關懷
■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->健康中心收件->三商美邦人壽

 申請理賠期限：事件發生2年內須提出。

 應備以下資料：

1.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書

2. 診斷書正本

3. 學生證影本

4. 明細收據正本或副本(若附影本請院所蓋章「與正本
相符」)

5. 存摺影本(若受益人為父母，請檢附學生身分證正反
面影本)

6. 未滿18歲須法定代理人(家長)簽名

7. 骨折須檢附X光相關影像資料



休退學學生團體保險

• 依據本校「學生團體保險辦法」第四條
規定：「學期開學後入學者，自入學核准
之日發生保險效力。學生休學、退學、轉
學者，保險費不予退還，當學期保險契約
持續有效。」

->保障休退學學生當學期之保險契約有效
力(具理賠申請資格)，維護學生權益







衛生保健、學生學習與輔導都有賴各
位導師的協助與付出，再次向您致上
最誠摯的謝意！前述事項若有任何疑
問，煩請您與我們聯繫。

學務處身心健康促進組 關心您！


